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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一周要闻 

国内方面 

6 月 15 日：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称，要进一步放宽准入，

拓宽投融资渠道，鼓励地方探索建立对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举办者的激励机制。 

 

 

 

 

二、一周国内市场各板块走势 

（一）主要指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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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行业指数 

 

数据来源：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。 

 

三、金投资·鹰视点 

一周市场表现：上周（06 月 15 日-06 月 19 日）上证综指跌 13.22%，收盘 4478.36 点；深成指跌 13.11%，

收盘 15725.47 点。 

 

市场研判及点评： 

1、本周市场判断：（1）前期公布的经济数据，均属于低迷区间。我们维持经济尚未形成反转，经济下

滑程度甚至有可能阶段性超预期的预判。但是我们同时也认为经济中长期属于可控范围内。（2）本次预期稳

增长政策将大概率使用在新兴经济上，但整体上政策层稳增长政策仍然出台缓慢。（3）进入 6 月底，资金季

度性出现紧张。市场对本月降准的预期再度升温。（4）对两融、社会配资业务的清理，以及大盘股的发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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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股市短期的流动性造成打击。（5）上周，新兴产业的成长股、主题投资、蓝筹都出现震荡下跌的走势，成

交量有所萎缩，回到 2 万亿以下的水平。我们认为本周市场以震荡为主，月底走势与资金紧张程度、两融政

策相对应，资金紧张同时两融政策继续收紧则底部调整，资金结束紧张状态同时两融政策不再收紧则有望结

束调整。 

2、仓位和结构：建议仓位维持在 85%（前值 85%），本周我们建议关注超跌股的反弹机会，长期仍然

建议真正的新兴产业和产业转型成长股。 

3、行业配置：医药（估值较为合理，可攻可守），商贸零售（传统的防御品种），金融（银行估值合理，

券商受益成交量放大逻辑），电力设备（受益潜在的稳增长政策），机械（受益潜在的稳增长政策，以及受

益于中国制造 2025 战略）。 

4、主题方面：（1）新兴产业中能承受政府稳增长政策的主题：新能源汽车、环保、特高压与能源互联

网，工业 4.0；（2）一路一带；（3）前期调整的互联网与互联网+，可以开始低吸调整充分的个股；（4）

国企改革。 

 

四、 “公平在身边”投资者保护专项活动 

广东辖区证券期货诉求处理典型案例 

案例 4：强行平仓不通知 造成损失要担责 

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接到某期货营业部客户张某投诉，反映 2014 年 12 月 1 日 9:07，

该营业部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，对其持有的 24 手豆油 Y1501 进行强行平仓，造成其损失。张某认为营业

部违规操作，请求协会予以解决。 

协会将张某的投诉情况及时通报该营业部，要求营业部及时联系投资者，认真解释，妥善处理。经了解，

当年 11 月 28 日外盘行情出现暴跌，导致 12 月 1 日开市后国内期货市场豆油合约行情直逼跌停板，张某的风

险率骤增，其保证金比例已经低于交易所的标准。公司风控人员为有效控制风险就直接采取了强行平仓措施。

经过自查后，公司认为自身存在一定过错，因此向张某赔礼道歉，并就其损失给予一定的补偿和佣金优惠，

张某对处理结果满意。 

本案告诉我们：（1）期货经营机构在强行平仓前，一定要先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通知客户在合同约定的

时间内追加保证金或要求客户自行平仓。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客户保证金不足

时，应当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。客户未在期货公司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的，

期货公司应当将该客户的合约强行平仓，强行平仓的有关费用和发生的损失由该客户承担。”此外，在双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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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的期货经纪合同中，也明确约定期货公司强行平仓前要通知客户。因此，期货公司如不履行通知义务就

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。（2）期货交易是典型的保证金交易，强行平仓是期货交易特有的风险防范和处理措

施，对此，期货经营机构要对客户进行足够的投资者教育和风险提示，确保有关适当性措施能落实到位。 

文章来源：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  2015 年 5 月 21 日 

五、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表现 

第 25 周（2015 年 06 月 15 日至 06 月 19 日）上证指数周跌幅：13.22%。 

 

数据来源：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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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走势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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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来源：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。 

风险提示：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。建议您在投资前认真阅读《基金合同》、

《招募说明书》等基金法律文件，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，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、投资期

限、投资经验、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您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。 

 

七、 销售机构 

交通银行、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招商银行、中信银行、中国民生银行、上海浦东

发展银行、宁波银行、平安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、华夏银行、浙江民泰商业银行、南充商业银行、稠州

银行、包商银行、杭州银行、广发银行、江南农商行、成都农商行、顺德农商行等银行。 

广州证券、中信建投证券、国泰君安证券、中国银河证券、海通证券、广发证券、国信证券、招商证券、

光大证券、东海证券、安信证券、中国中投证券、平安证券、湘财证券、兴业证券、国元证券、国盛证券、

山西证券 、财通证券、万联证券、东莞证券、西南证券、东吴证券、长江证券、齐鲁证券、国联证券、爱建

证券、财富证券、信达证券、华福证券、方正证券、中信证券、东方证券、长城证券、财达证券、世纪证券、

江海证券、华龙证券、华泰证券、天风证券、华安证券、民生证券、国都证券、英大证券、日信证券、浙商

证券、金元证券、中航证券、五矿证券、中信万通证券、华宝证券、国海证券、中信证券（浙江）、新时代

证券、天源证券、中山证券、民族证券、申万宏源（原申银万国、宏源）证券、东北证券、联讯证券、宏信

证券、德邦证券、首创证券、华鑫证券等证券公司。 

中国国际期货、中投天琪期货有限公司。 

数米基金销售、好买基金销售、众禄基金销售、天天基金销售、长量基金销售、展恒基金销售、浙

江同花顺基金销售、中期基金销售、和讯信息科技、万银财富基金销售、诺亚正行基金销售、北京钱景

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、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等第三方销售机

构。 

金鹰基金管理公司直销中心、金鹰“e 路通”网上交易平台。 

注：以上仅供参考，最新的代销机构名单请阅各基金法律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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